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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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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書  

張 敏 莉 女 士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理 助 理 秘 書 (委 員 會 ) 1  

列 席 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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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 羽 嵐 女 士  署 理 高 級 地 質 公 園 主 任  
陳 靜 嫻 女 士  郊 野 公 園 護 理 主 任 (教 育 )  

因 事 缺 席 者  

陳 桂 芬 女 士  
黃 立 基 先 生  
許 焯 權 教 授  
余 碧 芬 女 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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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席 致 開 會 辭  

1 / 2 2  主 席 歡 迎 各 人 出 席 會 議，特 別 是 以 下 首 次 出 席 會 議 的 人 士： 

-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助 理 署 長 ( 2 )張 美 兒 女 士 ， J P；  
-  規 劃 署 助 理 署 長 ／ 新 界 區 譚 燕 萍 女 士 ； 以 及  
- 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理 助 理 署 長 (自 然 保 育 )余 希 華 女 士 。  

2 / 2 2  主 席 告 知 委 員 ， 為 方 便 撰 寫 會 議 記 錄 ， 既 定 的 做 法 是 在 會

議 期 間 進 行 錄 音。當 會 議 記 錄 獲 得 通 過 後，便 會 把 有 關 的 錄 音 銷 毀。 

3 / 2 2  主 席 提 醒 委 員 ， 如 欲 發 問 和 提 意 見 ， 必 須 先 按 下 Z o o m 應

用 程 式 的 “ 舉 手 ” 按 鈕 示 意 。  

議 程 項 目  

I .  通 過 2 0 2 1年 9月 2 8日 第 7 6次 會 議 記 錄  

4 / 2 2  2 0 2 1 年 9 月 2 8 日 第 7 6 次 會 議 記 錄 無 須 修 訂 ， 獲 得 通 過 。 

I I .  續 議 事 項  

( a )  香 港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世 界 地 質 公 園 1 0周 年 慶 祝 活 動

(第 5 9 / 2 1段 至 第 7 2 / 2 1段 )  

5 / 2 2  陳 羽 嵐 女 士 以 電 腦 投 影 片 匯 報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漁 護 署 )舉
辦 的 慶 祝 活 動。為 慶 祝 香 港 加 入 世 界 地 質 公 園 網 絡 1 0 周 年，漁 護 署

由 2 0 2 1 年 7  月 起 舉 辦 一 連 串 活 動。會 上 匯 報 活 動 花 絮 和 相 關 宣 傳 工

作 ， 並 介 紹 兩 項 新 設 施 ， 包 括 吉 澳 文 化 徑 和 荔 枝 窩 故 事 館 。  

( b )  2 0 2 1年 度 考 察 活 動 (第 1 3 0 / 2 1段 至 第 1 3 1 / 2 1段 )  

6 / 2 2  張 敏 莉 女 士 以 電 腦 投 影 片 匯 報 在 2 0 2 1 年 1 2 月 9 日 舉 辦 的

2 0 2 1 年 度 考 察 活 動。委 員 到 城 門 郊 野 公 園 城 門 畔 塘 徑 和 大 欖 郊 野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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園 ， 視 察 漁 護 署 為 推 廣 綠 色 旅 遊 而 採 取 的 優 化 措 施 和 各 項 設 施 優 化

項 目 。  

I I I .  在 郊 野 公 園 推 廣 遠 足 禮 儀  
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1 / 2 0 2 2 )  

7 / 2 2  陳 靜 嫻 女 士 以 電 腦 投 影 片 向 委 員 簡 介 漁 護 署 在 推 廣 遠 足 禮

儀 方 面 的 宣 傳 工 作 (第 W P / C M P B / 1 / 2 0 2 2 號 工 作 文 件 )。  

8 / 2 2  主 席 讚 賞 漁 護 署 最 近 製 作 的 宣 傳 影 片 ， 並 詢 問 它 們 的 觀 看

次 數 。  

9 / 2 2  陳 靜 嫻 女 士 回 應 指 ， 大 部 分 影 片 錄 得 數 以 萬 計 觀 看 次 數 ，

個 別 影 片 更 高 達 1 0 萬 次 。  

1 0 / 2 2  一 名 委 員 建 議 製 作 影 片 ， 敦 促 遠 足 人 士 注 意 進 入 鄉 村 時 應

有 的 言 行 舉 止 。 遠 足 人 士 進 入 鄉 村 時 應 佩 戴 外 科 口 罩 ， 尊 重 鄉 村 的

風 俗 文 化 ， 盡 量 減 少 對 村 民 的 滋 擾 。 漁 護 署 可 在 適 當 位 置 豎 設 指 示

牌 ， 提 醒 遠 足 人 士 他 們 正 進 入 鄉 村 。  

1 1 / 2 2  主 席 贊 同 該 名 委 員 有 關 製 作 新 影 片 的 建 議 ， 並 進 一 步 提 議

製 作 影 片 ， 告 知 遠 足 人 士 在 鄉 郊 遇 上 野 生 動 物 時 應 如 何 應 對 。  

1 2 / 2 2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義 工 團 體 一 直 有 在 偏 遠 海 岸 清 理 垃 圾 ， 收

集 到 的 垃 圾 數 量 龐 大 而 且 笨 重 ， 難 以 運 走 處 置 。 他 詢 問 漁 護 署 會 否

應 義 工 團 體 要 求 ， 安 排 職 員 或 外 判 服 務 供 應 商 到 這 些 偏 遠 地 方 收 集

垃 圾 。  

1 3 / 2 2  一 名 委 員 贊 同 該 名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認 為 豎 設 指 示 牌 能 有 效 提

醒 遠 足 人 士 尊 重 村 民 。 此 外 ， 他 建 議 漁 護 署 提 醒 遠 足 人 士 切 勿 使 用

揚 聲 器 ， 以 盡 量 減 少 對 自 然 環 境 和 其 他 遠 足 人 士 造 成 噪 音 滋 擾 。  

1 4 / 2 2  一 名 委 員 讚 賞 漁 護 署 的 宣 傳 “ 貼 地 ” ， 而 且 能 讓 公 眾 容 易

明 白 。 他 建 議 透 過 學 校 向 學 生 派 發 宣 傳 品 。 此 外 ， 他 告 知 漁 護 署 ，

香 港 童 軍 總 會 計 劃 舉 辦 垃 圾 清 理 活 動 ， 漁 護 署 可 把 其 認 為 合 適 的 清

潔 活 動 地 點 告 知 該 會 ， 讓 他 們 在 疫 情 放 緩 後 舉 辦 相 關 活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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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/ 2 2  一 名 委 員 補 充，漁 護 署 F a c e b o o k 專 頁 有 一 些 帖 子 獲 得 較 少

“ 讚 好 ” ， 顯 示 該 等 主 題 或 表 達 方 式 受 公 眾 歡 迎 的 程 度 相 對 較 低 。

他 建 議 漁 護 署 作 出 檢 討 ， 並 找 出 適 當 的 方 式 和 渠 道 來 傳 遞 信 息 。 他

認 為 ，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和 漁 護 署 現 正 推 廣 遠 足 禮 儀 ， 兩 個 部 門

可 以 聯 手 宣 傳。另 外，他 注 意 到 在 2 0 1 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 期 間，有 較

多 外 科 口 罩 被 丟 棄 在 山 徑 上 ， 而 外 科 口 罩 所 用 的 物 料 不 易 降 解 。 該

名 委 員 建 議 提 醒 遠 足 人 士 妥 善 存 放 自 己 的 外 科 口 罩 。  

1 6 / 2 2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宣 傳 品 別 出 心 裁 ， 以 年 青 人 為 對 象 。 為 擴 大

有 關 信 息 的 傳 遞 層 面 ， 她 建 議 把 繪 畫 比 賽 擴 展 至 幼 稚 園 ， 這 些 教 育

資 訊 正 好 為 幼 稚 園 教 師 提 供 有 用 的 教 育 資 源 。 為 進 一 步 推 廣 遠 足 禮

儀 ， 漁 護 署 可 考 慮 與 開 辦 遠 足 團 的 本 地 旅 行 社 和 導 遊 加 強 溝 通 。  

1 7 / 2 2  一 名 委 員 建 議 以 鼓 勵 而 非 警 告 或 警 示 的 形 式 推 廣 遠 足 禮

儀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她 建 議 漁 護 署 向 兒 童 派 發 “ 遠 足 護 照 ” ， 當 他 們 表

現 出 良 好 遠 足 行 為 ， 家 長 便 可 在 “ 遠 足 護 照 ” 上 蓋 印 。  

1 8 / 2 2  葉 彥 博 士 回 應 指 ， 漁 護 署 留 意 到 遠 足 人 士 對 鄉 村 造 成 滋

擾 ， 並 表 示 署 方 把 握 每 個 機 會 加 強 公 眾 教 育 。 在 地 質 公 園 範 圍 內 ，

安 排 工 作 人 員 口 頭 提 醒 乘 坐 街 渡 的 遊 客 尊 重 鄉 村 風 俗 文 化 。 至 於 處

理 海 岸 清 潔 活 動 收 集 所 得 的 垃 圾 ，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可 透 過 環 保 署 的 海

岸 清 潔 網 上 平 台 預 先 通 知 該 署 ， 包 括 漁 護 署 在 內 的 相 關 部 門 其 後 會

收 到 通 知 並 採 取 跟 進 行 動 。 關 於 加 強 為 學 校 而 設 的 教 育 活 動 方 面 ，

漁 護 署 持 續 推 行 多 項 教 育 計 劃 ， 包 括 探 訪 學 校 、 派 發 教 育 刊 物 和 提

供 網 上 學 習 平 台。漁 護 署 日 後 籌 劃 活 動 時，會 充 分 考 慮 委 員 的 建 議。 

1 9 / 2 2  黃 廣 潮 先 生 補 充 指，在 學 校 因 2 0 1 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 而 停 課

前 ， 漁 護 署 一 直 為 學 校 提 供 實 地 研 習 機 會 ， 向 學 生 傳 遞 環 保 信 息 。

署 方 歡 迎 教 科 書 出 版 社 在 課 本 中 使 用 署 方 發 布 的 相 片 和 教 材 。 至 於

與 本 地 旅 行 社 合 作 方 面 ， 漁 護 署 已 與 旅 行 社 分 享 環 保 信 息 和 郊 區 守

則 ， 並 已 透 過 旅 遊 事 務 署 和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向 本 地 旅 遊 業 界 發 放 有

關 資 訊 。  

2 0 / 2 2  梁 肇 輝 博 士 ， J P 進 一 步 補 充 指 ， 漁 護 署 會 在 尊 重 鄉 村 文

化 、 妥 善 處 置 外 科 口 罩 和 盡 量 減 少 噪 音 滋 擾 等 方 面 加 強 教 育 ， 也 會

擴 闊 推 廣 渠 道 ， 讓 更 多 人 接 收 到 相 關 資 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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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/ 2 2  一 名 委 員 建 議 因 應 郊 野 公 園 內 的 不 當 行 為 加 強 檢 控 力 度 ，

尤 其 是 在 岸 邊 亂 拋 垃 圾 。 他 認 為 檢 控 行 動 可 以 起 阻 嚇 作 用 。  

2 2 / 2 2  一 名 委 員 建 議 透 過 新 聞 報 道 、 電 台 和 巴 士 站 廣 告 推 廣 遠 足

禮 儀 。  

2 3 / 2 2  一 名 委 員 建 議 漁 護 署 積 極 與 相 關 機 構 和 受 歡 迎 的 遠 足 界 意

見 領 袖 分 享 署 方 的 宣 傳 資 料 ， 以 擴 大 接 觸 層 面 。 他 表 示 在 社 交 媒 體

刊 登 廣 告 或 許 是 更 便 宜 和 更 有 效 的 另 一 渠 道 ， 以 取 代 在 電 視 上 播 放

廣 告 。  

2 4 / 2 2  另 一 名 委 員 建 議 漁 護 署 教 育 公 眾 切 勿 在 遠 足 徑 上 隨 處 拋 棄

果 皮 和 便 溺 。  

2 5 / 2 2  主 席 說 ， 水 口 村 的 掘 蜆 旺 季 將 至 ， 有 逼 切 需 要 就 掘 蜆 活 動

加 強 公 眾 教 育 。 他 建 議 漁 護 署 在 適 當 位 置 豎 立 指 示 牌 ， 阻 止 公 眾 掘

蜆 和 解 釋 掘 蜆 對 環 境 所 造 成 的 不 良 影 響 。 此 外 ， 他 建 議 把 禁 煙 範 圍

擴 大 至 郊 野 公 園 ， 並 教 育 遠 足 人 士 認 識 引 起 山 火 的 後 果 嚴 重 。  

2 6 / 2 2  一 名 委 員 回 應 主 席 時 表 示 ， 他 與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香 港 分 會

共 同 製 作 了 一 段 短 片 ， 內 容 有 關 掘 蜆 須 知 和 介 紹 蜆 類 保 育 尺 。 他 歡

迎 漁 護 署 在 其 教 育 活 動 中 使 用 有 關 短 片 。  

2 7 / 2 2  葉 彥 博 士 感 謝 委 員 提 出 建 議 。 漁 護 署 在 籌 備 其 他 教 育 活 動

時 ， 會 考 慮 有 關 建 議 。 她 表 示 ， 公 眾 傾 向 接 受 和 分 享 以 較 溫 和 或 輕

鬆 的 風 格 所 傳 遞 的 教 育 信 息 ， 並 認 為 上 述 方 式 有 助 糾 正 謬 誤 。 關 於

在 水 口 村 的 掘 蜆 活 動 ， 她 表 示 可 持 續 大 嶼 辦 事 處 正 籌 備 相 關 的 教 育

活 動 。 漁 護 署 會 密 切 留 意 事 態 發 展 ， 以 及 評 估 是 否 適 合 透 過 署 方 的

渠 道 分 享 有 關 資 訊 。 至 於 就 非 法 活 動 作 出 檢 控 方 面 ， 她 告 知 委 員 ，

署 方 在 2 0 1 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 期 間 已 在 郊 野 公 園 加 強 執 法，檢 控 數 字

會 在 討 論 議 程 項 目 V I—“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進 度 報 告 ”

時 交 待 。 她 補 充 指 ， 沿 海 岸 線 發 現 的 垃 圾 未 必 純 粹 因 近 岸 棄 置 垃 圾

所 致 ， 也 有 可 能 是 隨 水 流 沖 到 岸 上 。  

(崔 佩 怡 博 士 於 此 時 離 席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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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V . 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報  
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2 / 2 0 2 2 )  

2 8 / 2 2 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主 席 何 深 靜 教 授 向 委 員 簡 介 第

W P / C M P B / 2 / 2 0 2 2 號 工 作 文 件 ，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述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於

2 0 2 1 年 1 0 月 2 6 日 會 議 上 所 討 論 的 事 項 。 委 員 察 悉 有 關 報 告 。  

V . 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報  
(工 作 文 作 ： W P / C M P B / 3 / 2 0 2 2 )  

2 9 / 2 2 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主 席 邱 建 文 教 授 向 委 員 簡 介 第

W P / C M P B / 3 / 2 0 2 2 號 工 作 文 件 ，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述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於

2 0 2 1 年 11 月 1 9 日 會 議 上 所 討 論 的 事 項 。 委 員 察 悉 有 關 報 告 。  

3 0 / 2 2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破 邊 洲 觀 景 台 可 能 破 壞 自 然 環 境 。 他 建 議 檢

視 有 關 設 計 ， 盡 量 縮 減 有 關 設 施 的 建 造 規 模 ， 以 保 存 自 然 景 觀 。  

3 1 / 2 2  一 名 委 員 憶 述 ， 大 嶼 山 保 育 基 金 (保 育 基 金 )曾 在 大 嶼 山 的

郊 野 公 園 和 海 岸 公 園 進 行 有 關 生 物 多 樣 性 的 研 究 。 他 詢 問 保 育 基 金

與 漁 護 署 有 沒 有 交 換 研 究 資 源 ， 並 建 議 邀 請 保 育 基 金 定 期 出 席 郊 野

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會 議 ， 分 享 其 工 作 進 展 和 研 究 成 果 。  

3 2 / 2 2  梁 肇 輝 博 士， J P 回 應 指 建 造 破 邊 洲 觀 景 台 的 首 要 目 的 是 提

供 安 全 的 設 施 ， 讓 遊 客 欣 賞 破 邊 洲 的 景 色 。 他 指 出 現 有 設 計 贏 得 周

遊 「 六 角 」 設 計 比 賽 的 冠 軍 獎 項 ， 獲 評 審 委 員 會 評 為 最 能 與 大 自 然

協 調 ， 但 觀 景 台 的 最 終 設 計 仍 有 待 建 築 署 敲 定 。 至 於 邀 請 保 育 基 金

出 席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會 議 的 建 議 ， 他 認 同 與 保 育 基 金 保

持 緊 密 聯 繫 有 助 了 解 在 大 嶼 山 持 續 進 行 的 項 目 的 進 展 。 他 告 訴 委

員 ， 目 前 有 既 定 批 核 機 制 ， 避 免 在 審 核 過 程 中 撥 款 資 助 與 現 有 或 過

往 項 目 範 圍 重 疊 的 項 目 。  



8 

V I . 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進 度 報 告  
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4 / 2 0 2 2 )  

3 3 / 2 2  葉 彥 博 士 向 委 員 簡 介 有 關 2 0 2 1 年 8 月 1 日 至 1 2 月 3 1 日 期

間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的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(第 W P / C M P B / 4 / 2 0 2 2
號 工 作 文 件 )。她 告 知 委 員，今 年 較 去 年 有 更 多 遊 客 到 訪 郊 野 公 園 和

特 別 地 區，遊 客 人 數 增 加 可 能 是 由 於 報 告 期 間 本 港 2 0 1 9 新 型 冠 狀 病

毒 病 疫 情 有 所 緩 和 。 至 於 各 個 遊 客 中 心 ， 她 報 告 昂 坪 自 然 中 心 已 於

2 0 2 1 年 11 月 3 0 日 重 新 開 放。雖 然 郊 野 公 園 遊 客 中 心 和 教 育 中 心 舉

辦 的 學 校 和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依 然 暫 停 ， 但 漁 護 署 推 出 了 網 上 教 育 活 動

以 作 替 代 。 山 火 方 面 ， 在 郊 野 公 園 內 發 生 或 威 脅 郊 野 公 園 的 山 火 數

目 與 去 年 相 同 ， 但 山 火 規 模 較 小 。 海 岸 公 園 和 海 岸 保 護 區 方 面 ， 於

2 0 2 1 年 6 月 開 幕 的 海 下 遊 客 中 心 廣 受 歡 迎，預 計 在 旺 季 將 有 更 多 遊

客 到 訪 。  

3 4 / 2 2  主 席 詢 問 ， 2 0 2 1 年 11 月 發 生 山 火 的 數 目 較 一 年 前 同 期 有

所 增 加 ， 箇 中 原 因 為 何 。 此 外 ， 他 詢 問 山 火 自 動 偵 測 系 統 的 成 效 。  

3 5 / 2 2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漁 護 署 有 沒 有 對 郊 野 公 園 內 的 虛 擬 競 賽 作 出

管 制 。  

3 6 / 2 2  葉 彥 博 士 回 應 指，政 府 在 2 0 1 9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 期 間 執

法 ， 禁 止 羣 組 聚 集 。 漁 護 署 在 審 批 活 動 申 請 時 ， 會 評 估 活 動 是 否 符

合 相 關 規 例 。 對 於 沒 有 申 請 批 准 的 虛 擬 活 動 ， 署 方 會 主 動 要 求 主 辦

單 位 作 出 澄 清 。 山 火 方 面 ， 經 調 查 後 仍 未 能 得 出 明 確 原 因 ， 解 釋 為

何 2 0 2 1 年 11 月 發 生 山 火 的 數 目 較 一 年 前 同 期 增 加 。 在 監 察 山 火 方

面，漁 護 署 的 山 火 控 制 中 心 在 乾 燥 季 節 2 4 小 時 運 作，以 監 察 郊 野 公

園 ， 並 在 接 獲 山 火 報 告 後 迅 速 作 出 反 應 。 此 外 ， 漁 護 署 現 正 在 田 夫

仔 山 火 瞭 望 台 試 行 山 火 自 動 偵 測 系 統 。  

3 7 / 2 2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有 沒 有 在 發 生 山 火 的 地 點 進 行 修 復 ， 以 及 漁

護 署 實 施 了 哪 些 防 火 措 施 。  

3 8 / 2 2  另 一 名 委 員 指 出 ， 在 郊 野 公 園 舉 辦 競 賽 一 般 須 事 先 獲 漁 護

署 批 准 ， 因 為 這 些 競 賽 必 須 在 經 維 修 的 山 徑 上 進 行 ， 並 避 開 生 態 易

受 破 壞 的 地 區。他 以 2 0 2 1 年 的 一 場 虛 擬 競 賽 為 例，參 賽 者 須 走 過 蚺



9 

蛇 尖 ， 他 認 為 即 使 參 賽 者 並 非 於 同 一 時 間 走 過 該 處 ， 但 參 賽 人 數 眾

多 ， 始 終 會 造 成 破 壞 。 他 詢 問 漁 護 署 有 沒 有 對 虛 擬 競 賽 實 施 管 制 。  

3 9 / 2 2  葉 彥 博 士 澄 清 ， 在 郊 野 公 園 舉 辦 體 育 賽 事 必 須 申 請 批 准 。

當 漁 護 署 知 悉 任 何 虛 擬 賽 事 沒 有 申 請 批 准 ， 便 會 主 動 聯 絡 主 辦 單

位 ， 並 蒐 集 資 料 ， 以 便 採 取 適 當 的 跟 進 行 動 。 所 有 體 育 賽 事 ， 不 論

是 否 虛 擬 賽 事 ， 均 以 相 同 的 方 式 審 批 。 至 於 發 生 山 火 地 點 的 修 復 工

作 ， 漁 護 署 會 在 進 行 實 地 調 查 後 修 復 有 關 地 點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2 0 2 0 年

雞 公 嶺 發 生 山 火 後 ， 署 方 進 行 了 一 系 列 修 復 工 作 ， 包 括 重 植 樹 苗 和

建 造 防 火 帶 ， 以 修 復 該 地 點 。  

V I I .  其 他 事 項  

4 0 / 2 2  委 員 沒 有 提 出 其 他 討 論 事 項 。  

V I I I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4 1 / 2 2  主 席 告 知 委 員，下 次 會 議 暫 定 於 2 0 2 2 年 5 月 2 0 日 (星 期 五 )
下 午 2 時 3 0 分 舉 行 。  

[會 後 補 註 ： 下 次 會 議 延 期 至 2 0 2 2年 6月 7日 (星 期 二 )下 午 2時 3 0分 舉

行 。 ]  

4 2 / 2 2  會 議 於 下 午 4 時 3 0 分 結 束 。  

–  完  –  


